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方拟承租三潭印月我心相印亭西侧等4处商业网点1年租赁权项目，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房屋出租交易规则》、《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我方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携带承租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商业网点租赁合同》；并在《商业网点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首期租金等交易资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4、我方同意杭交所在经出租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方已交纳的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全部划转至出租方指定账户。
5、承租方保证在该租赁房屋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按国家规定和《房屋租赁合同》及其附件约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且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开业的证照等审批手续，否则视承租方违约。
6、出租方对于租赁业态的要求仅系按照整体经营目标设定，不构成出租方对于满足该业态的任何实质或预期承诺。承租方须在承租前自行对租赁房屋进行全面了解，并对营业所需的各项审批条件和规定进行充分自核。承租方参与竞租的行为将被认为已作充分的预判和决策，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不能获得营业开设审批（包括租赁房屋规划用途和租赁房屋既有结构、设计等因素在内），或后续因为政策变化导致无法继续开设的各项经营风险，承租方承诺独立承担，出租方不对无法履行、投入成本、装修损失等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责任。
7、承租方在该租赁物业内开展及经营其业务前，应向政府主管部门取得所有必要的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等，自行办理相关许可证及相关登记文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承租方应确保该执照、批准或许可证在租赁期限内完全有效，及在各方面均符合该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的规定。并且，承租方在该租赁房屋的经营活动不得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确保其经营的合法性，否则，承租方将承担因其不正当经营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8、在租赁期限内，承租方保证在该租赁商业网点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遵守公安、消防、城建、环卫、市政、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的管理规定，按国家规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
9、 租赁期间，承租方应做好门前三包，防火安全，综合治理和安全保卫等工作，承租方应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规定，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服从出租方的监督检查。如果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征收本合同未列出项目但与使用该商业网点有关的费用，均由承租方承担。
10、 承租方必须保持租赁区域内秩序安定和稳定，不得在承租区域内从事违法、违纪活动。承租方不得在承租网点内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得将有毒或爆炸物品带入网点。由于承租方原因，导致租赁区域内发生的任何纠纷或者事故，包括但不限于火灾、烟雾、水浸或任何物质的溢漏等而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由承租方自行负责处理并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后果，承租方确保出租方免于因此而遭受或产生任何索赔、诉讼、损害及费用支出等事项。因不可归责于承租方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有关赔偿由双方协商确定。
11、 承租方经营中所需的一切货物、材料等，由承租方自行处理运输及仓储事宜。
12、因承租方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承租方的员工、亲友、访客及其受许可人在使用、管理、维护商业网点过程的失责行为、违约行为、侵害行为）或因对商业网点使用、管理、维护不当等原因而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时，承租方自行解决由此引发的纠纷，并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害赔偿结果。
13、承租方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自行暂停营业的，出租方按照暂停营业的天数，以1000元/天为基准向出租方支付违约金，出租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14、承租后网点装修风格需与景区周边商业环境相匹配，同时提升网点外貌和经营形象，装修时不得破坏原建筑结构和使用性质。租赁期限内，如水、电、暖气、门、窗、外立面、设备设施等出现损毁的，均由承租方负责维修并承担维修费用。若网点归还时承租方未维修完好的，由出租方负责维修，承租方承担后期维修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出租方有权在履约保证金内扣除维修相关费用。
15、承租方不得擅自改变商业网点的结构和使用性质，如需对商业网点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应事先征得出租方的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
16、承租方不得擅自将商业网点转租、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政府要求行为除外）。承租方保证其在商业网点内的一切商业活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政府的规定，负责承租范围内各项秩序的维护和管理。
17、因西湖风景名胜区是国家5A级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承租网点位于景区范围内，承租方应教育工作人员自觉维护景区“窗口”形象，使用的经营设施必须符合风景区景观要求，自觉接受出租方和职能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相关处理。
18、承租方作为其经营范围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充分考虑该经营范围内的安全，要遵守与出租方签订的安全责任书，落实好商业网点的安全保卫工作，自觉接受出租方的监督管理，配合出租方及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积极做好整改。若遇重大活动，承租方服从景区统一安排，若因此致使承租方无法正常营业的，由承租方自行承担责任，出租方不予补偿及退还租金。
19、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义务详见《商业网点租赁合同》等交易合同
20、本项目承租方按如下标准承担交易服务费：本项目成交各年累计租金在800万以下的，承租方须交纳成交各年累计租金2%计的交易服务费；成交各年累计租金在800万以上的，承租方须交纳成交各年累计租金1.5%计的交易服务费。
21、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商业网点租赁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2025年   月   日
